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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韩旭、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俞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

曹庆岩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5,763,637,749.79 8,741,682,472.81 -34.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95,605,125.24 189,871,576.87 -49.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76,011,072.18 190,949,370.16 -60.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60,958,588.20 104,506,396.48 54.0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13 -53.8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13 -53.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2% 2.22% -0.9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34,177,692,705.87 32,465,273,591.15 5.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7,282,090,544.15 7,186,492,673.66 1.3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的冲销部分） 187,864,677.9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13,324,419.9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06,857.72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
得的投资收益

-160,65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379,866.58

减：所得税影响额 183,767.0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588,268.94

合计 19,594,053.0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
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
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 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
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
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8,99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 质押或冻结情况

件的股份数
量 股份状态 数量

张仁华 境内自然人 19.13% 287,866,059 215,899,544 质押 255,885,737

韩旭 境内自然人 12.46% 187,491,897 140,618,923 质押 157,176,374

荆州招商慧泽医药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5.00% 75,235,525

江阴毅达高新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 2.02% 30,441,184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红
杉贤盛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2.00% 30,094,200

汇添富基金－工商银
行－汇添富－优势医药
企业定增计划 5 号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1.88% 28,218,898

汇添富基金－工商银
行－汇添富－优势医药
企业定增计划 4 号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1.87% 28,183,935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8% 26,845,667

上海艾动实业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0% 12,112,101

汇添富基金－宁波银
行－程义全 其他 0.75% 11,227,987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荆州招商慧泽医药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75,235,525 人民币普

通股 75,235,525

张仁华 71,966,515 人民币普
通股 71,966,515

韩旭 46,872,974 人民币普
通股 46,872,974

江阴毅达高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30,441,184 人民币普

通股 30,441,184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红杉贤盛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094,200 人民币普

通股 30,094,200

汇添富基金－工商银行－汇添富－优
势医药企业定增计划 5 号资产管理
计划

28,218,898 人民币普
通股 28,218,898

汇添富基金－工商银行－汇添富－优
势医药企业定增计划 4 号资产管理
计划

28,183,935 人民币普
通股 28,183,935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6,845,667 人民币普
通股 26,845,667

上海艾动实业有限公司 12,112,101 人民币普
通股 12,112,101

汇添富基金－宁波银行－程义全 11,227,987 人民币普
通股 11,227,98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韩旭和张仁华夫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为一致行动关系；汇添富基金－工商银行－汇添富－优势医药
企业定增计划 4 号资产管理计划、汇添富基金－工商银行－汇
添富－优势医药企业定增计划 5 号资产管理计划、汇添富基
金－宁波银行－程义全为一致行动人关系。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
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

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
货币资金期末数为 678,305.71 万元，比期初数增加 40.42%，主要原因是：银行

存款和银行承兑保证金增加所致；
应收票据期末数为 8,756.65 万元，比期初数据减少 38.34%，主要原因是：商业

承兑汇票到期兑付减少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数为 28,603.88 万元，比期初数增加 73.46%，主要原因是：

本期购置长期资产款预付款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期末数为 18,104.84 万元，比期初数减少 39.22%，主要原因是：受新型

冠状肺炎疫情影响导致销售额下降，缴纳税费减少所致；
应付股利期末数为 3,750.34 万元，比期初数增加 52.57%，主要原因是：根据协

议分配合作公司利润，应付少数股东股利增加所致；
长期借款期末数为 3,640.20 万元，比期初数增加 36.02%，主要原因是：新取得

的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2）利润表项目
营业收入同比减少 34.07%，主要原因：受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影响导致销售额下降；
营业成本同比减少 34.03%，主要原因：受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影响导致销售额下

降，营业成本同比下降；
税金及附加同比减少 50.39%，主要原因：受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影响导致销售额

下降，缴纳的流转税金额减少导致缴纳附加税金额减少；
销售费用同比减少 33.39%，主要原因：受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影响，业务人员差

旅费、市场推广费大幅降低所致；

其他收益同比增加 394.76%，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及税收返还较
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有负数转为正数，同比增加 8,357.32%，主要原因是：本期处置子公司
收益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 51.21%，主要原因是：缴纳的保证金、支付的备用金增
加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同比减少 80.09%，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资产处置较多所致；
营业外收入同比减少 44.52%， 主要原因是： 非经营性收入较去年同期减少所

致；
营业外支出同比增长 282.63%，主要原因是：疫情期间对医院及福利机构捐赠

医疗物资、资金所致；
所得税费用同比减少 84.16%，主要原因是：受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影响营业收入

降低带来的利润影响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收到的税收返还同比增加 1,587.47%，主要原因是：享受地方政府增值税、所得

税返还较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减少 44.63%，主要原因是：本期资产证券

化业务置换资产包金额减少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同比减少 34.06%，主要原因是：受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影响导致

销售额下降，缴纳的各项税金减少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增加 40.65%，主要原因是：2017 年发行的

应收账款 ABS 业务本期到期摊还 6 亿元；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同比减少 86.55%，主

要原因是本期处置长期资产较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同比增加 154.24%， 主要原因是：

本期收到的处置子公司的现金增加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 341.51%，主要

原因是：本期支付的购买长期资产款较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本期金额为 4,081 万元，主要原因是：本期投资杭州启真未来

创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 162.95%，主要原因是：控股公司国慧大健康少

数股东对国慧大健康增资所致；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 9,818.61%，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回的银

行承兑保证金较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 34.18%，主要原因是本期偿还

融资利息减少所致；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增加 219.17%，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

的承兑保证金较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

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

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韩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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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陈鑫、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段海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段海军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57,488,422.96 123,693,349.23 -53.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713,288.46 16,893,982.79 -127.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538,805.96 16,343,121.48 -121.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85,997,332.06 -4,360,233.04 -1,872.3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3 -1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3 -1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9% 1.39% -1.7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4,168,998,631.23 4,265,556,474.31 -2.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340,769,474.06 1,345,802,583.17 -0.3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的冲销部分）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374,417.75

主要为子公司收到以前
年度研发费用投入的补
助奖励金，以及增值税加
计递减扣除，手续费返还
等。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984,392.25

主要是公司切实履行上
市公司社会责任，以武汉
市慈善总会为渠道向疫
区捐赠 200 万元人民币，
作为抗击此次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的专用款
项的支出。

减：所得税影响额 -440,479.7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987.77

合计 -1,174,482.5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

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
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 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
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
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 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79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
限售条 质押或冻结情况

件的股
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珠海融诚投资
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0.00% 177,279,562 0 - -

俞建模 境内自然人 13.74% 81,191,300 0 - -
俞洋 境内自然人 5.44% 32,160,302 0 - -

金秉铎 境内自然人 3.83% 22,635,472 16,976,
604 - -

张源 境内自然人 3.57% 21,080,749 0 - -
天津迈格理企
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50% 14,748,451 0 - -

刘平 境内自然人 1.98% 11,673,984 0 - -
刘祎 境内自然人 1.70% 10,046,810 0 - -

黄喜山 境内自然人 1.69% 9,992,678 0 - -
俞洪彬 境内自然人 1.67% 9,866,725 0 -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珠海融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77,279,562 人民币普通股 177,279,562
俞建模 81,191,300 人民币普通股 81,191,300
俞洋 32,160,302 人民币普通股 32,160,302
张源 21,080,749 人民币普通股 21,080,749
天津迈格理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4,748,451 人民币普通股 14,748,451

刘平 11,673,984 人民币普通股 11,673,984
刘祎 10,046,810 人民币普通股 10,046,810
黄喜山 9,992,678 人民币普通股 9,992,678
俞洪彬 9,866,725 人民币普通股 9,866,725
霍晓馨 7,756,657 人民币普通股 7,756,65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俞建模与俞洋为父子关系，俞建模与俞洪彬为叔侄关
系，俞洋与张源为配偶关系。 天津迈格理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与刘俊君、刘祎、王琰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
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

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本期

期初余额/上
期 变动比率 原因

应收款项融资 1,608,449.23 5,308,925.85 -69.70% 主要因为本期将银行承兑汇票背书转
让所致。

短期借款 19,251,713.6
3 28,740,497.68 -33.02% 主要因为到期偿还短期借款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8,663,980.08 16,151,224.73 -46.36% 本期实际支付 2019 年末计提的奖金
所致。

应交税费 9,140,335.25 39,256,042.03 -76.72% 本期将 2019 年年末计提税费支付所
致。

其他综合收益 4,869,989.67 12,607.84 38526.68%

主要为控股子公司天津美杰姆下属的
境外子公司记账本位币为外币， 此变
动为汇率变动引起的外币报表折算差
异所致。

营业收入 57,488,422.9
6

123,693,349.2
3 -53.52%

主要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 导致
全国美吉姆中心无法正常营业， 导致
收入下降。

营业成本 18,985,703.9
1 39,901,706.74 -52.42%

主要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 导致
全国美吉姆中心无法正常营业， 同时
总部也控制各项成本费用支出， 导致
成本下降。

税金及附加 655,100.01 1,535,924.18 -57.35%

主要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 导致
全国美吉姆中心无法正常营业， 导致
公司营业收入减少， 相应的税金及附
加减少。

财务费用 -407,748.77 2,821,531.80 -114.45%
主要是本期减少利息支出， 同时外币
资产因汇率变动导致的汇兑收益增加
所致。

营业外收入 61,573.67 351,860.85 -82.50% 主要因为去年同期三垒科技收到研发
补助，本期无该笔补助所致。

营业外支出 2,001,692.04 861.41 232273.90% 主要因为大连美吉姆为此次疫情捐赠
200 万所致。

所得税费用 5,931,429.98 11,097,157.47 -46.55%
主要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 导致
全国美吉姆中心无法正常营业， 导致
收入、成本、费用下降。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
4,713,288.46 16,893,982.79 -127.90%

主要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 导致
全国美吉姆中心无法正常营业， 导致
收入、成本、费用下降。

少数股东损益 5,761,235.80 10,429,873.04 -44.76%

主要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 导致
全国美吉姆中心无法正常营业， 导致
天津美杰姆净利润下降， 同时少数股
东损益也相应下降。

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

56,764,781.0
7

114,184,847.9
7 -50.29%

主要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 导致
全国美吉姆中心无法正常营业， 导致
收入下降。

收到的税费返还 18,392.18 -100.00% 主要因为本期暂未收到税收返还款。

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支付的现金

18,922,119.4
0 37,469,226.05 -49.50%

主要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 导致
全国美吉姆中心无法正常营业， 导致
成本、费用下降。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
职工支付的现金

38,846,942.9
6 26,136,214.93 48.63% 本期实际支付 2019 年末计提的奖金

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42,239,467.1
1 16,114,515.90 162.12% 本期将 2019 年年末计提税费支付所

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
的现金 82,341.07 347,924.10 -76.33% 本期理财产品收入减少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

651,811.96 2,266,253.82 -71.24% 主要因为上期发生大额办公装修等支
出所致。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
营业单位支付的现
金净额

300,000,000.0
0 -100.00% 上期支付收购天津美杰姆的股权的交

易对价款，本期无此类支出。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
金

307,000,000.0
0 -100.00% 上期收到其他外部投资者对子公司的

注资款，本期无此类现金流入。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
金 382,295.68 9,485,404.87 -95.97% 上期取得浦发银行大连分行的信用贷

款，本期无此类大额现金流入。

分配股利、利润或
偿付利息支付的现
金

2,292,474.31 18,259.39 12455.04% 本期大连美吉姆支付借款利息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

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

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
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

额

券商理财产品 少数股东投入 2,730.18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65.00

合计 2,795.18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重要内容提示：
1、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

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9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19,706,651.80 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25,921,917.03 元，期末可供分
配利润 289,678,320.36 元，资本公积金 259,154,002.04 元。 经董事会决议，本次拟定
的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拟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590,881,49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未超过公司报告期末“资本公积———股本溢价”的
余额。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
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2019� 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全体董事全票同意通过该项议案。
（二）独立董事意见
该利润分配方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兼顾了股东的短期

利益和长远利益，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我们同意将公司《2019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提交至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 2020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9 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充分考虑到了公司
盈利情况、现金流状况、资金需求等公司实际情况，符合公司分红政策及相关法律
法规，兼顾了公司的长远利益，符合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同
意将本方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结合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

经营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经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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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
策变更的议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的最新规定对
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于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的相关情况如下：

一、变更情况说明
1、变更原因及变更日期
根据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

入》（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文件规定，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
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
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同时，允许企业提前
执行。 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该准则。

2、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
关规定。

3、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执行新收入准则。 其他未变更部分，公司仍按照财政部前

期 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
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4、变更的合理性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根据国家财政部规定变更，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

定。 所有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收入准则规定，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应当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

准则的累积影响数， 调整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

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
准则，不影响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 执行新收入准则预计不会对公司经营成果
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导致本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不会对财务报表产
生重大影响。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合理性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依照财政部颁布的相关规定，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了变

更。 变更后的会计政策符合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
司现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依据财政部的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变更后
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财务
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 因此，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

合理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则，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公司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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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召
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鉴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9 年度能够恪尽职守的履
行其职责，公司拟继续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财
务审计机构。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的情况说明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是一家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从业

资格的审计机构，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和能力。公司聘请大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审计机构以来，其工作勤勉尽责，坚持公允、客
观的态度进行独立审计，较好的完成了公司各项审计工作。公司董事会同意续聘大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该议案尚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业务工作量、执业水平和
市场行情等与审计机构协商确定审计费用 。

二、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信息
1．机构信息：
机构名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机构性质：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历史沿革：1985 年 10 月上海财政局和上海财经大学共同发起设立大华会计师

事务所。 2009 年 11 月 26 日，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遵照财政部《关于加快我国注
册会计师行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战略方针，北京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与广
东大华德律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等几家较大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整
体合并。 合并重组、整合后北京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更名为“立信大华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11 年 8 月 31 日， 更名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11 年 9 月，根据财政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联合下发的《关于推动大中型会
计师事务所釆取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的暂行规定》 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制会计
师事务所。2011 年 11 月 3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获得北京市财政
局京财会许可［2011］0101 号批复。 2012 年 2 月 9 日，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
准，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登记设立。

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7 号楼 1101
业务资质：1992 年首批获得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会计师

事务所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2006 年经 PCAOB 认可获得美国上市公司审
计业务执业资格，2010 年首批获得 H 股上市公司审计业务资质。

是否曾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是。
投资者保护能力：职业风险基金 2018 年度年末数为 543.72 万元；职业责任保

险累计赔偿限额为 70,000 万元； 相关职业保险能够覆盖因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
偿责任。

是否加入相关国际会计网络：加入大华国际会计公司（原马施云国际会计公司）。
2．人员信息：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大华所共有员工 6,119 人，其中，合伙人 196 人，注册

会计师 1,458 人，共有 699 人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姓名：冯雪、丛存，拟签字注册会计师近三年未受到刑事处

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处分。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从业经历：姓名冯雪，注册会计师，合伙人，2005 年起从事审

计业务，至今负责过多家股份公司及上市公司资产重组、年报审计、国家大中型企
业年报、改制、清产核资、省国资委监事会专项检查等工作，有证券服务业务从业经
验，从事证券业务的年限 15 年，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从业经历：姓名丛存，注册会计师，合伙人，2008 年起从事审
计业务，至今负责过多家股份公司及上市公司资产重组、年报审计、国家大中型企
业年报、改制、清产核资、省国资委监事会专项检查等工作，有证券服务业务从业经
验，从事证券业务的年限 12 年，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

3．业务信息：
（1）2018 年度业务总收入：170,859.33 万元，
（2）2018 年度审计业务收入：149,323.68 万元，
（3）2018 年度证券业务收入：57,949.51 万元；
（4）2018 年度审计公司家数：15,623 家
（5）2018 年度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家数：240 家
（6）是否有涉及公司所在行业审计业务经验：是
4．执业信息：
（1）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其从业人员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

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2）专业胜任能力：拟任项目合伙人冯雪、拟任质量控制负责人李琪友和拟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丛存均具有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资质，从事证券业务经验丰富，从
业经历如下：

项目合伙人：冯雪，注册会计师，合伙人，2005 年起从事审计业务，至今负责过
多家股份公司及上市公司资产重组、年报审计、国家大中型企业年报、改制、清产核
资、省国资委监事会专项检查等工作，有证券服务业务从业经验，从事证券业务的
年限 15 年，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

项目质量控制负责人：李琪友，注册会计师，合伙人，2003 年开始从事审计业
务，专注于企业资产重组、上市公司及央企审计业务，曾负责多家上市公司、央企及
其他公司年度审计工作。 2019 年开始专职负责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重大审计项目的质量复核工作，审核经验丰富，有证券服务业务从业经验，无兼职。
从事证券业务的年限 17 年，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丛存，注册会计师，合伙人，2008 年起从事审计业务，至今
负责过多家股份公司及上市公司资产重组、年报审计、国家大中型企业年报、改制、
清产核资、省国资委监事会专项检查等工作，有证券服务业务从业经验，从事证券
业务的年限 12 年，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

5．诚信记录：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近三年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

措施和自律处分的概况：行政处罚 1 次，行政监管措施 19 次，自律处分 3 次。 具体
如下：
类型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刑事处罚 无 无 无 无

行政处罚 无 1 无 无

行政监管措施 3 次 5 次 9 次 2 次

自律处分 无 1 次 2 次 无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近三年未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处
分。

三、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1、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

计委员会委员通过对审计机构提供的资料进行审核并进行专业判断， 认为大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等方面能够
满足公司对于审计机构的要求，同意续聘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

2、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续聘 2020 年度审计机构进行了事前认可，同意将该事项提交

董事会审议，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为公司提供 2019 年度审计服务的过程

中，恪尽职守，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全面完成了审计相关工作；本次续
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有利于保障公司审计工作的质量，有利于保
护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具备足够的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3、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续聘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

4、其他说明
《关于续聘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报备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审计委员会决议文件；
3．独立董事关于对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4．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营业执业证照，主要负责人和监管业务

联系人信息和联系方式，拟负责具体审计业务的签字注册会计师身份证件、执业证
照和联系方式。

特此公告。
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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